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：修正「教育部及所屬機關（構）辦理各類會議講習訓練

與研討（習）會管理要點」第二點、第六點規定，並自

即日生效，請查照。

主當

言兌明 :. 

一、檢送「教育部及所屬機關（構）辦理各類會議講習訓練

與研討（習）會管理要點」第2點、第6點修正規定及修

正對照表各1份。

二、另於修正分行日前已核定尚在執行期間之補 （ 摘）助及

委辦計畫，得於原計畫總額內依本次修正標準調整支應 。

正本：部屬機關（構）、各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學校（含附小及研究學院） 、各國立大學

附設醫院及農林場、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（固立中料實驗高級中學 、國立南料國

際實驗高級中學 、國立新竹科學園區實驗高級中等學校除外）、本部各單位

副本：審計部、行政院主計悅的含附件）﹔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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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及所屬機關（構）辦理各類會議講習會，，緣與研討
〈習）會管理要點第二點、第六點修正規定

二、本要點用詞，定義如下：

（一）機關（構）：依行政院九十五年九月二十一日院授主會三字第 O 九

五 O 0 O 五五九九號函規定，包括中央及地方政府所屬公務機關、

公立學校、國營事業、非營業特種基金及政府捐助基金達二分之一

以上之財團法人。

（二）國際性會議、研討會：指各執行計畫之定義或申請條件所定者﹔其

未規定者，適用下列規定 。但不包括僅邀請國外人士來我國演講及

授課者：

1.第一類：由國際性學術組織（跨洲際）授權主辦或與該學術組織聯

合舉辦之國際大型學術會議 。

2.第二類：國際性學術組織（跨洲際或洲區域性）正式認可在我國舉

辦之國際學術研討會。

3第三類：國內學術組織授權辦理之國際學術研討會 。

4第四類：國內自行主辦之國際學術研討會 。

六、辦理各類會議、講習、訓練及研討（習）會，所需經費應依預定議程

果實編列，膳宿費編列上限規定如下：

（一）參加對象為機關（構）人員者，每人每日膳費新臺幣（以下同）三

百四十元，午、晚餐每餐單價於一百二十元範圍內供應，辦理期程

第一天（包括一日活動）不提供早餐，其一日膳費以二百八十元為

基準編列 。

（二）應業務需要辦理，且參加對象主要為機關（構）以外之人士者，每

人每日膳費五百元。

（三）辦理國際性會議、研討會（不包括講習、訓練及研習），每人每日

膳費一千元 。

（四）住宿費以國內出差旅費報文要點規定之標準為上限 。 但自國外來

臺之外賓每人每日住宿 費上限為四千五百元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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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如於膳宿費以外，再支給外賓其他酬勞者，其支付費用總額不得超

出行政院所定各機關聘請國外顧問、專家及學者來臺工作期間支

付費用最高標準表規定。

前項膳宿費規定，應本搏節原則辦理，並得視實際需要依各基準

核算之總額範圍內互相調整支應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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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及所層機關（構）辦理各類會議講習訓練與
研討（習）會管理要點第二點、第六點修正對照表

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

二、 本要點用詞，定義如下： 二 、本要點用詞，定義如下： 一、查九十六年五月 二

（ 一 ）機關（構）：依行政院 （ 一 ）機關（構）：依行政院 日修正 「教育部及

九十五年九月 二十一 九十五年九月 二十一 日 所屬機關（構）辦理

日院授主會三字第 O 院授主會三字第 O 九五 各類會議講習訓練

九五 0 0 0 五五九九 00 O 五五九九號函規 與研討（習）管理要

號函規定，包括中央及 定，包括中央及地方政 點」 第十二點第二

地方政府所屬公務機 府所屬公務機關、公立 款國際性會議、研

關、公立學校、國管事 學校、國營事業、非營 討會用詞，其未規

業、非營業特種基金及 業特種基金及政府捐助 定者之各類定義，

政府捐助基金達二分 基金達二分之一以上之 條、參考 「行政院國

之一以上之財團法人 。 財團法人。 家科學委員會補助

（二）國際性會議、研討會： （二）國際性會議、研討會 ： 國內舉辦國際學術

指各執行計畫之定義 拈各執行計畫之定義或 研討會作業要點 」

或申請條件所定者﹔ 其 申請條件所定者﹔ 其未 第二點規定（現行

未規定者，通用下列規 規定者， 拈科技部補助 「 國 家科學及技術

定。但不包括僅邀請國 國內譽略國際奎術~討 委員會補助國內舉

外人士來我國演講及 會佳革是點﹔在二點也定 辦國際學術研討會

授課者 ： 之下列四類 。 但不包括 作業要點」），並符

1. 第一類 ：由 國際性學術 僅邀請國外人士來我國 應本部業務需求，

組織（跨洲際）授權主 演講及授課者： 予以明定。

辨或與言玄學術組織聯 1. 第一類：由國際性學術 二 、為配合本部實務運

合舉辦之國際大型學 組織（跨洲際）授權主 作及現行援引之要

術會議。 辨或與該學術組織聯合 點配合國家科學及

命
2. 第二類 ： 國際性學術組 舉辦之國際大型學術會 技術委員 會因應組

織（跨洲際或洲區域 言義 。 改修正該作業要點

性）正式認可在我國舉 2. 第二類：國際性學術組 名稱，去刪除現行

辨之國際學術研討會。 織（跨洲際或洲區域性） 規定「科技部補助

3. 第三類 ： 國內學術組織 正式認可在我國舉辦之 國內舉辦國際學術

授權辦理之國際學術 國際學術研討會。 研討會作業要點第

研討會。 3. 第三類：國內學術組織 二點」等文字 。

4. 第四類 ： 國內自行主辦 授權辦理之國際學術研

之國際學術研討會。 討會。

4. 第 四類 ： 國內自行主辦

之國際學術研討會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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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辦理各類會議、講習 、合︱︱ 六、 辦理各類會議、講習 、言，， 一、 修正規定第一項第

練及研討（習）會，所需 練及研討（習）會 ，所需 ηi'？』、 . 一 . 
經費應依預定議程最實 經費應依預定議程最實編 考量物價指數持續

編列，膳宿費編列上限規 列，膳宿費編列上限規定 成長，現行膳費標

定如下： 如下： 準 已無法反映市場

（一）參加對象為機關（構） （ 一 ）參加對象為機關（構） 價格 ，另經詢訪目

人員者，每人每日膳費 人員者，每人每日膳費 前便當價格與其他

新臺幣 （以下同） 三百 新臺幣 （ 以下同 ） 三百 機關報支基準多為

旦土元，午、晚餐每餐 元，午、晚餐每餐單價 一百二十元，是修

單價於一百土土元範 於一百元範圍內供應， 正每人每日膳費為

圍內供應，辦理期程第 辦理期程第一天 （包括 午、晚餐每餐單價

一天 （包括一日活動） 一日 活動）不提供早餐， 各為一百二十元，

不提供早餐，其一日膳 其一日膳費以二百旦十 早餐及茶水仍維持

費以二百么十元為基 元為基準編列﹔住宿費 六十元及四十元，

準編列。 依建國內 出差旅畫報支 每人每 日 膳費修正

（二）應業務需要辦理， 且參 要點規定辦理 。 為三百四十元﹔另

加對象主要為機關 （二）應業務需要辦理，且參 辦理期程第一天之

（構）以外之人士者， 加對象主要為機關（構） 一日膳費修正為二

每人每日膳費五百元。 以外之人士者，每人每 百八十元。

（三）辦理國際性會議、研討 日膳費五百元﹔每日住 二、 配合行政院一百十

會（不包括講習、訓練 宿費比照國內出差旅童 三年五月十六日修

及研習），每人每日膳 報支要點規定薦任級以 正「國內出差旅費

費一千元 。 下人員基準辦理 。 報支要點」每日住

（四）住宿費以國內出差旅 （三）辦理國際性會議 、研討 宿費標準，將原簡

費報文要點規定之標 會（不包括講習 、訓練 任級以下人員 二千

準為上限 。 但自國外來 及研習），每人每日膳 元 、 特任級人員 二

臺之外賓每人每日住 費一千元﹔每日住宿費 千四百元，修正為

宿畫上限為四千五百 為二千元 。但外賓每日 不分職務等級每日

兀 。 住宿費為四千元。如於 限額為同一數額 ，

（五）如於膳宿費以外，再支 膳宿費以外，再支給外 並提高標準至平日

給外賓其他酬勞者，其 賓其他酬勞者，其支付 三千五百元、 假 日

支付費用總額不得超 費用總額不得超出行政 四千五百元，表現

出行政院所定各機關 院所定各機關聘請國外 行規定第 一 款後

聘請國外顧問、專家及 顧問、 專家及學者來臺 段 、 第二款後段住

學者來臺工作期間文 工作期間支付費用最高 宿費依薦任級以下

付費用最高標準表規 標準表規定 。 人員基準，及第三

丸F忌、 。 前項膳宿費規定，應 款國際性會議 、研

前項膳宿費規定 ， 應 本搏節原則辦理，並得視 討會每日住宿費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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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搏節原則辦理，並得視

實際需要依各基準核算

之總額範圍內互相調整

支應。

實際需要依各基準核算之

總額範圍內互相調整支

應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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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千元之規定移列

至第四款，並修正

為「住宿費以國內

出差旅費報文要點

規定之標準為上

限 」 ’原列規定刪

除 。

三、增訂第四款：

（一 ） 由現行規定第一

款後段、第二款

後段及第三款舉

辦國際性會議每

日住宿費規定整

併移列 。

（二 ） 參考交通部觀光

署一百十二年觀

光旅館管運報表

之國際觀光旅館

平均房價，及行

政院一百十三年

五月十六日 修正

「國內出差旅費

報文要點 」 之住

宿費上限， 修正

外賓每人每日住

宿 費為四千五百

元，並併入第四

款後段，明定自

國外來臺之外賓

每人每日住宿費

規定，並酌作文

字修正。

四、 修正規定第五款 ：

現行規定第三款後

段於膳宿 費 以外，

再支給外賓其他酬

勞者之規定，因性

質不同，是由現行



噩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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規定第三款後段移

列，文字未修正 。

五、其餘未修正 。




